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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“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”重点专项

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

大科学装置为探索未知世界、发现自然规律、实现技术变革

提供极限研究手段，是科学突破的重要保障。设立“大科学装置

前沿研究”重点专项的目的是支持广大科研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

开展科学前沿研究。为充分发挥我国大科学装置的优势，促进重

大成果产出，科技部会同教育部、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组织专家编

制了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重点专项实施方案。

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重点专项主要支持基于我国在物质结构

研究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两类大科学装置的前沿研究，一是粒

子物理、核物理、聚变物理和天文学等领域的专用大科学装置，

支持开展探索物质世界的结构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等的重大前沿研

究；二是为多学科交叉前沿的物质结构研究提供先进研究手段的

平台型装置，如先进光源、先进中子源、强磁场装置、强激光装

置、大型风洞等，支持先进实验技术和实验方法的研究和实现，

特别是面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开发，提升其对相

关领域前沿研究的支撑能力。

专项实施方案部署 14个方面的研究任务：1.强相互作用性质

研究及奇异粒子的寻找；2. Higgs粒子的特性研究和超出标准模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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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物理寻找；3.中微子属性和宇宙线本质的研究；4.暗物质直接探

测；5. 新一代粒子加速器和探测器关键技术和方法的预先研究；6.

原子核结构和性质以及高电荷态离子非平衡动力学研究；7. 受控

磁约束核聚变稳态燃烧；8.星系组分、结构和物质循环的光学—红

外观测研究；9.脉冲星、中性氢和恒星形成研究；10.复杂体系的

多自由度及多尺度综合研究；11.高温高压高密度极端物理研究；

12.复杂湍流机理研究；13.多学科应用平台型装置上先进实验技术

和实验方法研究；14.下一代先进光源核心关键技术预研究。

根据专项实施方案和“十三五”期间有关部署，2020年将围

绕粒子物理等领域的专用大科学装置和多学科平台型大科学装置

继续部署项目，拟优先支持 2个研究方向，国拨总经费 1.25亿元。

第 1个研究方向，原则上只支持 1项，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

近，技术路线明显不同，可同时支持 2项。第 2个研究方向“同

步辐射光源和中子源先进实验技术和实验方法研究”涉及研究领

域较广泛，将支持不超过 6项研究项目。

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，面向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突破

关键技术进行一体化设计。鼓励围绕一个重大科学问题或重要应

用目标，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全链条组织项目。鼓励依托国家

重点实验室等重要科研基地组织项目。项目应整体申报，须覆盖

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。

本指南项目执行期为 4年。一般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

过 4个，每个项目参与单位数控制在 6个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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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高性能风洞精细化流动显示与非接触测量技术

研究内容：依托高性能风洞，针对新型飞行器，高速列车和

新能源汽车等国家重大需求中的复杂湍流问题，发展气动力、气

动热、气动声学和流动结构的高精度测量技术。它的具体内容为：

湍流结构的时空动态显示技术，表面压力、摩阻和热流载荷的分

布测量，流场速度和温度的精细测量，湍流噪声的时间精准测量

等。它的具体测量技术为：高速 PIV技术，PIV速度场重构压力

场技术；大模型六分量天平技术，小尺度、高精度热流传感器技

术，压敏和温敏漆技术；纹影和干涉条纹流动显示技术，平面激

光诱导荧光，吸收光谱技术；基于湍流场的声源辐射和传播效应

的波束成形声源识别阵列技术、声全息技术、声源定位技术；以

及这些技术需要的核心算法和软件集成等。

考核指标：（1）精细化流动显示：高速粒子图像测速技术，

速度场重复频率不小于 0.3MHz,速度场测量精度不小于 0.5%；三

维空间速度场测量技术，速度场测量范围不低于 800m/s，测量精

度优于 2%；（2）气动力/热的高精度测量：热流数值小于 7%、空

间精度小于 0.5mm; 法向力和轴向力小于 2%，俯仰力矩精度 1%。

（3）三维模型荧光油膜技术：动态响应时间低于 0.5ms，测量精

度优于 5%，温度范围 150K~400K，表面摩阻分布面分辨优于

0.1mm，测量精度优于 8%；（4）非平衡和化学反应流测量技术：

TDLAS吸收光谱测量技术，温度范围 300~1500K，温度测量精度

≤3%，组分浓度测量精度≤5%，速度精度≤3%，频率≥50kHz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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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声源识别技术：距被测声源 7米以外，最低频率 200Hz时，

声源空间分辨率不大于 0.3m，可识别声源动态范围不低于 20dB，

适应于不同的风速，无风洞本体低频脉动影响。

2. 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子源先进实验技术和实验方法研究

研究内容：依托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子源，针对材料科学技术，

新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瓶颈问题的研究开发实验平

台，发展急需的先进实验技术和先进实验方法。

考核指标：在选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目标，通过研究平台和

相关领域的研究机构及产业部门的密切合作，研发在同步辐射光

源和中子源上为解决上述瓶颈问题急需的先进实验技术、实验方

法和数据处理方法，为产业发展提供先进实验研究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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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”重点专项 2020年度

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（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，下同）内容

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，

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港澳申报人员应爱国爱港、爱国爱澳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或有关港澳高校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

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

人员须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

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。

（3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科技

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

目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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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在研项

目负责人（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）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4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；参与重点专项

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

目（课题）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、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港澳特区的公务人员（包括

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

等法人单位，或由内地与香港、内地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商

确定的港澳高校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
（2）内地单位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4 年。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 个，

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 家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墨宏山 010-681047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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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

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组名单

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称

1 陈和生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

2 薛随建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研究员

3 康克军 清华大学 教 授

4 姚凯伦 华中科技大学 教 授

5 赵红卫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

6 朱少平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研究员

7 陆亚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 授

8 景益鹏 上海交通大学 教 授

9 何国威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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